
嘉義縣番路鄉黎明國民小學110學年度第1學期 

校務會議紀錄 

一、日期：110年  8 月  5 日（星期四） 

二、時間： 13:30-15:30 

三、地點：本校圖書室  

▲議案一：針對本校 110學年度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乙案。 

  說  明：1.本校應組織「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全校各年級的課程計畫，以確

保教育品質。課程委員會的成員包括: 學校行政人員代表、年級及

學科教 

            師代表、家長及社區代表等，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施行細則辦理，

其代表得以家長、社區人士、部落人士及專家學者之身分參與，比

率由各校自訂，但不得低於十分之一，課程發展委員會之組成與產

生方式請題討論。 
 ▲ 決  議： 

       （一）本議案依說明通過，110 學年度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如

附件)，及課程發展委員會之成員。 

        （二）由家長、社區人士、部落人士之身分參與，共三人，佔百十分之

二，高於十分之一之規定。 

成 員 產 生 方 式 人   數 

校    長 當然委員，兼委員會主席 1人 

家長會長(原民代

表) 
當然委員 1人 

行政人員代表 
當然委員，含教導主任、總務主任、

教務組長、訓育組長 
4人 

學習領域教師代表 
由語文、數學、社會、自然與科技、

藝術與人文、健康與體育、綜合等七

個學習領域之教師自行推選之，每領

7人 



域一名。 

家長代表(原民代

表) 
由各年級參與之家長代表中推選之。 1人 

社區代表(原民代

表) 
由社區發展協會代表中推選之。 1人 

                

 ▲議案二：針對本校 110學年度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表與

工作執掌乙案。 

  說  明：各類課程代表之任期至該學年度 7月 31日止(長期代理教師除

外)，下學年度之代表應於該年度 6月底前推選之。課程代表於任期中若因職務

或身分之變更，應即時遞補或改選之。校長得聘請學者專家或社區人士擔任本校

課程發展顧問，視需要列席課程發展委員會，提供諮詢。 

         

▲  決  議：本議案依說明通過，110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表與工作執掌。 

嘉義縣番路鄉黎明國小 110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表與工作執掌 

組 織 成 員  姓   名     職   稱  工 作 職 掌 備註  

召集人 邱廣興 校長 綜理、督導、評鑑九年一貫課程各

項事宜。  

 

總幹事 邱煌仁 教導主任 籌劃、協調、聯絡、督導與評鑑九

年一貫課程各項事宜。  

社會

領域 

委員 陳耀欽 總務主任 協助有關學校本位課程規劃，提供

器材、設備、場地布置提供總務相

關業務之行政支援。 

自然

領域 

委員 吳淑錂 教務組長 各項活動之推動、執行與成果報告 資訊

領域 

委員 程金得 訓育組長 各項活動之推動、執行與成果報告 健體

領域 

委員 黃秋分 四甲導師 負責課程規劃與課程發展工作 藝文

領域 

委員 劉乃綸 六甲導師 負責課程規劃與課程發展工作 數學

領域 



委員 丁筱雯 五甲導師 負責課程規劃與課程發展工作 語文

領域 

委員 劉宜宣 三甲導師 負責課程規劃與課程發展工作 語文

領域 

委員 黃美鈴 二甲導師 負責課程規劃與課程發展工作 藝文

領域 

委員 許雅惠 一甲導師 負責課程規劃與課程發展工作 生活

領域 

委員 高米蓁 科任教師 負責課程規劃與課程發展工作 綜合

領域 

委員 莊登富 家長會長 參與課程發展工作  

委員 林晏祺 家長代表 參與課程發展工作  

委員 莊蕾雲 社區代表 參與課程發展工作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 

 
 

 

 

 

 

 

 

 

 

 

 

 

 

 

 

 



嘉義縣番路鄉黎明國民小學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一、依據 

        本要點依據本校110.08.05「110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提案通過，其中規定：

各校應組織「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全校各年級的課程計畫，以確保教育品質。課程委員

會的成員包括: 學校行政人員代表、年級及學科教師代表、家長及社區代表等，必要時亦

得聘請學者專家列席諮詢。 

二、課程發展委員會之組成與產生方式 

成 員 產 生 方 式 人   數 

校    長 當然委員，兼委員會主席 1人 

家長會長 當然委員 1人 

行政人員代表 
當然委員，含教導主任、總務主任、教務組

長、訓育組長 
4人 

學習領域教師代表 

由語文、數學、社會、自然與科技、藝術與

人文、健康與體育、綜合等七個學習領域之

教師自行推選之，每領域一名。 

7人 

家長代表 由各年級參與之家長代表中推選之。 1人 

社區代表 由社區發展協會代表中推選之。 1人 

總計 15人 

各類課程代表之任期至該學年度 7月 31日止(長期代理教師除外)，下學年度之代表應於

該年度 6月底前推選之。課程代表於任期中若因職務或身分之變更，應即時遞補或改選之。校

長得聘請學者專家或社區人士擔任本校課程發展顧問，視需要列席課程發展委員會，提供諮詢。 

三、課程發展委員會之功能與任務 

    (一)規劃全校之課程方案與課程結構，內容包括： 

   1.規劃全校各年級之課程目標與結構。 

   2.各年級基本教學節數中各學習領域之結構與每週上課節數。 

   3.各年級基本教學節數中選修課程的內容與節數 

   4.各年級每週每天之作息結構及每週上課半日與全日之天數。 

   5.彈性學習課程中，學校特色課程節數與社團節數之比例。 

   6.週會活動學校特色課程節數之活動內容、時程（週次、日期或時段）、時數等。 

   7.本校教師之課程發展會議時間（包括全校共同時間與各課程發展小組之課程發展時間）。 

    (二)規劃「語文」、「數學」、「綜合活動」與「彈性課程」四個學習領域的課程計畫，內容

包括： 

    1.各學習領域每年級之課程內容與重點發展方向。 



    2.各學習領域分年重點與課程目標。 

    3.各學習領域和其他相關領域之統整方式。 

    (三)協調並統整各學習領域及各處室推動之業務或學習活動。 

    (四)審查全校各年級及各學習領域的課程計畫。 

    (五)規劃並執行全校課程評鑑事宜。課程評鑑辦法另訂之。 

五、課程發展小組之功能與任務 

    (一)學習領域課程發展小組 

1.研擬各學習領域之課程構想建議書，並交由課程代表於課程發展委員會統整協調。課

程構想建議書之內容包括： 

      (1)該學習領域之課程重點或特色。 

      (2)該學習領域之每週上課節數。 

      (3)該學習領域擬開設之選修課程的內容與節數。 

    2.規劃各學習領域的縱向課程計畫，內容包括： 

      (1)該學習領域每年級之課程內容與重點發展方向。 

      (2)該學習領域分年重點與課程目標。 

      (3)學習領域和其他相關領域之統整方式。 

    3.研擬學習領域之課程計劃，內容包括： 

      (1)該學習領域所使用之教材（自編或選用）。 

      (2)該學習領域每月或每週教學主題與進度。 

      (3)各學習領域內或領域間之統整方式。 

      (4)教學活動設計方針。 

      (5)教學評量方針。 

六﹑本要點經校務會議討論決議後，陳校長核准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嘉義縣番路鄉黎明國小 110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表與工作執掌 

組 織 成 員  姓   名     職   稱  工 作 職 掌 備註  

召集人 邱廣興 校長 
綜理、督導、評鑑九年一貫課程各

項事宜。  
 

總幹事 邱煌仁 教導主任 
籌劃、協調、聯絡、督導與評鑑九

年一貫課程各項事宜。  

社會

領域 

委員 陳耀欽 總務主任 

協助有關學校本位課程規劃，提供

器材、設備、場地布置提供總務相

關業務之行政支援。 

自然

領域 

委員 吳淑錂 教務組長 各項活動之推動、執行與成果報告 
資訊

領域 



委員 程金得 訓育組長 各項活動之推動、執行與成果報告 
健體

領域 

委員 黃秋分 四甲導師 負責課程規劃與課程發展工作 
藝文

領域 

委員 劉乃綸 六甲導師 負責課程規劃與課程發展工作 
數學

領域 

委員 丁筱雯 五甲導師 負責課程規劃與課程發展工作 
語文

領域 

委員 劉宜宣 三甲導師 負責課程規劃與課程發展工作 
語文

領域 

委員 黃美鈴 二甲導師 負責課程規劃與課程發展工作 
藝文

領域 

委員 許雅惠 一甲導師 負責課程規劃與課程發展工作 
生活

領域 

委員 高米蓁 科任教師 負責課程規劃與課程發展工作 
綜合

領域 

委員 莊登富 家長會長 參與課程發展工作  

委員 林晏祺 家長代表 參與課程發展工作  

委員 莊蕾雲 社區代表 參與課程發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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